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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公民黨創黨成員的毛孟靜，自
2012年進入議會後，就在多個政策議題
立場上，處處與公民黨對着幹，相反卻
力撐 「香港本土」，如此女生外向，明
眼人一早睇到，只有公民黨 「無限包容
」。她昨日公開宣布退出公民黨，表明
兩者之間 「漸行漸遠漸無聲」，又批公
民黨立場一時一樣，句句有骨，對黨的
不滿程度 「躍然口中」。

不過，以公民黨牌頭勉強躋身立法
會的毛孟靜卻拒絕辭職，聲稱公民黨對
其選舉支持甚少，表明今後會以 「香港
本土」成員繼續未來議員工作。恐怕毛
孟靜不得不承認，若不以公民黨牌頭參
選，其得票或根本不足以入閘，加上如
她在選前退黨，公民黨很可能會派新人
出戰九西，其勝算更是甚微。毛聲稱選
舉前不退黨未有考慮自己勝算，明顯是
大話連篇，政治誠信亦成疑。

事實上，一直被 「本土派」視為 「

親密戰友」的毛孟靜一直對內地心存偏
見與歧視，近年不斷煽動 「拒絕大陸化
」，更在尖沙咀遊客集中區域上演 「拖
篋戲碼」，激化兩地矛盾；並一再公然
袒護激進組織 「香港人優先」及 「青年
新政」等言行，已一連數周護送 「港獨
分子」進入立法會，癱瘓議會，其挺激
、 「護獨」的言行非常明顯。

以前礙於公民黨的立場，只能採取
「暗獨」方式，當然不能滿足 「毛婆」

野心，本屆明顯是借住公民黨的牌頭作
踏板連任，再棄黨轉陣，除可向外界宣
示對公民黨政策不滿外，亦剛好給予她
離開傳統反對派理由，脫下黨的包袱與
「港獨」分子 「埋堆」。這位 「毛婆」

一意走上 「偽本土、真港獨」之路，只
嘆公民黨賠了夫人又折兵，只能啞子吃
黃連地稱， 「無任何回應」，咁算不算
是無聲抗議呢？

毛婆挺激護􀎠獨􀎡露真容

鏡視透

反對派內訌激化，矛盾加劇。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在新一屆立
法會就職沒多久突然宣布退黨，更拒絕辭職交出立法會議員職位。 「冰
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毛孟靜昨日承認，六年前未當選立法會議員時
已有離心，指自己於 「本土」 、 「拉布」 及黨定位上與公民黨不咬弦，
形容關係是 「漸行漸遠漸無聲」 。她雖然口口聲聲表明不會對公民黨 「
惡言」 ，卻在昨日短短40分鐘記者會上多次明嘲暗諷，點名批評 「過氣
」 的陳家洛搶位，又指摘黨內立場一時一樣，火藥味濃。公民黨昨晚就
召開記者會反駁有關言論，並於官方網站上即時將毛除名，雙方關係正
式決裂。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內訌激化 退黨仍戀棧議席

毛孟靜公民黨決裂爆罵戰

揚言搞「港獨」
公民黨創黨成員、立法會議員毛孟靜

昨日舉行記者會宣布退出公民黨，即時生
效。她在退黨聲明中稱，自己理念與公民
黨並不咬弦，主要分歧在於 「本土」、 「
拉布」及黨的定位。聲明又指 「十年相交
，漸行漸遠漸無聲，君子分手，不出惡言
」，聲稱不會辭職，日後會以 「香港本土
」成員身份繼續留於議會。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以黨名
義先後參選兩次立法會的毛孟靜，卻於記
者會上承認自六年前已有離心，聲稱參選
完後才退黨，是不希望公民黨派出新人參
選，認為這樣會被炒作。對於拒絕辭職一
事，毛孟靜矢口否認是 「打完齋不要和尚
」，聲稱自己動用公民黨選舉資源少之又
少，又認為因公民黨 「光環」而投她的選
民很少。

埋怨陳家洛搶位
會上多次表明 「分手不出惡言」的毛

，發言期間處處流露對公民黨敵意。她先
是將退黨原因歸咎於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
陳家洛搶位，大爆當時公民黨秘書長鄭宇
碩欲參選主席，但被陳家洛搶去，又批評
對方當時明明承諾不競逐立法會議員，最
終卻在2012年參選，嘲諷 「乜原來個黨可

以咁」。
與此同時，她亦不滿2012年時黨友要

求她不要使用 「大陸化」字眼，又暗批公
民黨待薄自己，於今屆立法會選舉期間，
發生些事情令她的壞印象加劇。

毛孟靜又拒絕回應與黨在 「本土」及
「拉布」問題上有什麼分歧，強調不會列

出一張不滿的清單，但就大爆 「呢個黨（
公民黨）一時一樣」，強調自己在議會內
一直主動及積極做自己想做的事， 「『拉
布』就係 『拉布』，唔使用第二啲名詞去
包裝。」至於是否因黨內的大佬文化退黨
，她就暗示若如實作答會變 「口出惡言」
。被問到會否轉投其他政黨，毛孟靜稱暫
時沒有這個考慮，但強調政治沒有永遠說
不。

公民黨昨傍晚回應事件，主席余若薇
公開反駁毛的 「陳家洛搶位」論，稱黨內
選舉十分民主，亦清晰地按照黨章程進行
選舉，2012年亦是陳家洛 「耳仔軟」才答
應角逐立法會。

對於被指公民黨 「一時一樣」，余則
以 「公道自在人心」駁斥，聲稱公民黨在
「佔中」、政改等事件立場始終如一，至

於毛是否過橋抽板，余就沒有回答，更叫
記者不要挑釁她。被問到毛孟靜退黨是否
應一併辭去議席，候任黨魁楊岳橋就「無任
何回應」，稱由毛自行決定。

旺暴案 總督察目睹被告掟垃圾桶
【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旺角

暴亂案兩名被告陳卓軒、陳宇基共被控擾
亂秩序行為罪、襲警等三項控罪，二人維
持否認控罪。事件中被襲警長蔡國威昨日
出庭作供指，案發當晚次被告陳宇基向他
心口拳擊，遂以警棍打向其右前臂，並警
告他襲警將其制服拘捕。

控方昨日傳召多名警方證人作供。警
長蔡國威指，原本打算協助同事拘捕案中
首被告陳卓軒，但期間遭一名男子用身體
阻擋、用手箍頸等，其後次被告陳宇基出
現並用手推及拳擊他心口。蔡續指，與其

他警員合作下，終將次被告制服，並把次
被告按在地下，發現次被告頭部及鼻流血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蔡指出，次被告傷
勢相信不是由他做成，因他只是以警棍打
次被告右前臂。辯方質疑蔡國威誤認次被
告身份，指蔡當時正處理另一名男子。但
蔡否認絕對不會搞錯。

總督察莊成逸昨日亦有作供指，案發
當日在旺角彌敦道看到第一被告將垃圾桶
拋出馬路後，迅速逃去，他與警員將第一
被告拘捕及制服，其間第一被告不斷掙扎
反抗。控方又在庭上播放案發當日錄影片

段，片段中大批示威者與警方對峙，並向
警方叫囂，及用粗口辱罵警員。案件今天
續審，控方將傳召另外兩名警員作供。

首被告廚師陳卓軒（27歲）被控一項
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罪；次被
告補習導師陳宇基（20歲）則被控二項襲
擊在正當執行職務之警務人員罪。針對首
被告陳卓軒的一項擾亂社會行為罪，指控
他於2016年2月9日在彌敦道拋出一個垃圾
桶到行車線上，意圖破壞社會安寧。陳宇
基則被控兩項襲警，指他在同日同地分別
襲擊警長蔡國威及另一位不知名的警員。

公大生涉藏煙霧餅 控方申修訂控罪
【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立法

會去年12月16日恢復《2014年版權（修訂
）條例草案》二讀，同日公開大學學生關
迦曦被警員在金鐘於其身上搜出懷疑煙霧
餅，被控一項 「管有爆炸品」罪及 「未領
有牌照而貯存危險品」等三項傳票控罪。
控方證人作供指，案發當日在立法會附近
一帶截獲被告關迦曦，並在其身上發現打
火機及餅狀物品。

控方傳召偵緝警員林少安指，案發當
日他於立法會一帶巡邏，其後案中被告關
迦曦神情緊張並不時向後望，覺對方有可
疑，遂與同事尾隨對方至海富中心，並於
海富中心一樓找到被告截查，在其身上搜
出一個頭套及一雙手套，並在其背包中找
到兩個打火機、三個環狀物及八件用報紙

包裹的餅狀物品，林少安續指，當時認為
物品有可疑，遂將被告拘捕，及將有關證
物由同行另一警員負責檢取。

控方於昨日案件開審前要求修訂控罪
，澄清有關懷疑煙霧餅中，1000克分量裏
只含有500克氯化鉀，控方指一般同類申請
需經律政司批准，但強調此項修訂並不關
鍵。

被告關迦曦（20歲）被控一項 「管有
爆炸品」罪，以及三項傳票控罪，即 「未
領有牌照而貯存危險品」、 「運送沒有載
於指明的主包裝或內包裝的危險品」及 「
運送危險品而載有危險品的主包裝或內包
裝及防護包裝或外包裝沒有附有訂明的標
籤」，他否認全部控罪。

宣誓非􀎠內部事務􀎡人大釋法必須遵從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就立法會宣誓問題
作出釋法。但是，到現在仍然有人挑起爭論
。例如公民黨聲稱：人大常委會不應該干預
司法獨立。公民黨即使不同意游、梁兩人做
法，但公民黨仍堅持要捍衛他們身為民選議
員宣誓就任權利，說剝奪議員資格，是立法
會內部事務，必須由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表
決云云。這種論調，是典型 「內部事務論」
，這是非常錯誤，更是故意誤導公眾。

恰恰在這個時候，也有另外一種形式聲
音，極力主張 「立法會主席不可能一個人決
定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即使立法會議員
殺了人，被判處刑罰，立法會主席也沒有剝
奪議員資格的權力」。這種說法，轉移了論
題，轉移到最極端角度，甚至說出了 「人大
釋法也沒有授權給立法會主席剝奪議員資格
的權力」的所謂 「理由」，這種說法並不誠
實。

梁游的問題，是立法會議員違反了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條，立法會監誓人有沒有權力
和責任執行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嚴肅問題
。既然人大常委會已經作出了釋法，就應該
按照人大常委會決定辦事，不應該橫生枝節
，製造思想混亂。

宣誓無效即喪失議員資格
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所覆蓋的不僅僅是立法會議員宣誓，而是包
括所有建制內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公
職人員效忠宣誓怎樣視為無效，由監誓人負
責作出裁決，事後如果公職人員違反誓辭，
必須承擔法律責任，有關規定是非常清晰。
如果說 「人大釋法也沒有授權給立法會主席
剝奪議員資格的權力」，這是睜開眼睛說瞎
話，也是違背釋法內容。釋法文字沒有提立
法會主席，原因是要涵蓋行政、立法和司法
機關的公職人員的宣誓，其監誓人是不同。
但是，立法會的監誓人既然是立法會主席，
立法會主席就有權也有責任 「對不符合本解
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
定為無效宣誓，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如

果拉扯到了立法會主席無權決定取消其議員
資格，顯然是不對。

立法會主席裁決了某些議員為無效宣誓
，並且不得重新宣誓，即出現以下效果：這
些議員立即喪失了參加開會和表決資格，也
喪失了有關待遇。下一步就是律政司提出司
法覆核，按照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解釋，取消其資格。

有關是非的界線在哪裏？有一部分故意
歪曲基本法的人，認為宣誓問題僅僅是立法
會內部事務，是香港高度自治的內部問題，
更是立法會機構高度自治問題，不容行政機
關、司法機關，更加不容人大常委會進行干
預。這個觀點肯定是錯誤。

香港出現 「港獨」分子，挑戰基本法，
挑戰 「一國兩制」，侮辱國家，侮辱中華民
族，主張分裂，原因是什麼？他們認為立法
會主席很寬鬆，立法會是一個保護傘，立法
會是一個獨立王國，不應該也不可能受到中
央干預。2004年開始，已經有反對派利用宣
誓問題，挑戰基本法，挑戰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結果立法會主席給予
他們重複宣誓的機會，現在應該照辦煮碗，

把這個既成的局面，延續和擴大下去。人大
釋法，就是針對了立法會主席沒有嚴格執行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局面，要限制 「港獨」
分子。立法會主席身為監誓人，應該充分理
解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是要維護國家主權
、領土完整、安全和國家的重大利益，做好
把關人。應該明白， 「港獨」分子如果通過
宣誓方式，否定和侮辱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仍然可以進入立法會繼續宣傳 「港獨」，
立法會的性質就完全改變了，就不是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了。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代表律師早前在法
庭上所說，即使議員殺人被判刑，立法會主
席都不能直接宣布他喪失資格，仍需由議員
提出議案，並經過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才可剝
奪有關資格。這種論調，顯然是違反了基本
法。

特區法院須按釋法作判決
第一，梁游的問題是挑戰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拒絕和迴避效忠的問題，完全和殺
人無關，這個比喻不正確。第二，代表律師
的觀點企圖把這個事件說成是立法會內部事

務，這也不正確。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行
政長官有權負責執行基本法，糾正違反基本
法的所有行為，中央政府也有對於危害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事件、中央權力範圍之內及
中央和地方關係事件，作出解釋基本法的決
定，香港法院必須按照釋法作出判決。第三
， 「港獨」 分子進入中國憲制所授予了權力
的香港立法會，涉及到國家的憲制和領土完
整，絕對不是立法會內部事務。

根據立法會現在情況，採用所謂三分之
二議員表決方式，實際上是為 「港獨」分子
進行護航。所以沒有條件採用。有許多方法
解決這個問題，採用基本法四十八條進行司
法覆核是最直截了當方法。利用基本法第一
百五十八條人大主動釋法，也是正本清源辦
法。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二款， 「未得到立
法會主席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而
無合理解釋者」，立法會主席也可以取消議
員資格。

所以道理很簡單，人大釋法已經有清晰
的解釋，效力等同法律，特區行政、立法、
司法都必須遵從，沒有妥協餘地。

點 擊 香 江 ＞＞＞
陳光南

毛孟靜公民黨神離已久

2014年
12月

2015年
11月

2016年
7月

「香港本土」 范國威提出 「
制訂政策時需以 『港人優先
』 為依歸」 議案，范國威在
議案提到 「降低現時資助大
專課程招收大陸學生逾八成
的比率，將本地的教育資源
優先給予本地學生使用」 、
「修改東江水的購水協議，
把協議改為按供水量收費，
以減少本港投放在購買東江
水方面的開支」 等等，作為
「親密戰友」 的毛孟靜當然
投了贊成票，但陳家洛、郭
榮鏗，以及當時仍然是公民
黨的湯家驊缺席投票，梁家
傑、郭家麒則投棄權票。毛
孟靜也是公民黨唯一一個支
持范國威的議員。

毛孟靜提出 「保障香港不受
『大陸化』 」 議案，而 「香
港本土」 的范國威則提出修
正案。對於毛孟靜這個原議
案，公民黨似乎未有太大支
持，功能組別方面，郭榮鏗
則缺席投票。直選方面，黨
友郭家麒亦缺席投票，支持
毛孟靜這個議案只有梁家傑
和陳家洛。

立法會二讀《2016年醫生註
冊（修訂）條例草案》時，
公民黨大部分議員都投贊成
票，包括梁家傑、陳家洛、
郭榮鏗、楊岳橋，惟獨毛孟
靜投反對票，聲稱醫委會改
革建議，是 「醫委會將被大
陸化！」 與同黨的楊岳橋的
解釋 「今次草案並無修改非
本地培訓醫生執業門檻」 ，
明顯唱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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